
毕业生基层就业资助系统在职在岗确认填报说明 

一、基层就业系统登录 

1. 建 议 使 用 火 狐 浏 览 器 ， 登 陆 网 站

https://jcjy.xszz.edu.cn ，点击学生登录。 

 

2.输入手机号和密码，登录系统。 

 

注意：如果忘记密码，点击<忘记密码>按钮，在弹出的

忘记密码页面填写相关信息，密码需符合页面密码强度要求，



点击<修改密码>按钮，即可修改成功。随后登录系统。 

二、在职在岗确认 

1.在第一次在职在岗确认处，点击“立即填报” 

 

2.承诺书页面将红框内的承诺文字输入到输入框中。 

 

点击同意，进入填报界面。 

3.基本信息核对 

核对相关信息，尤其是银行卡信息是否准确。如果更换

银行卡，请修改银行卡信息。请注意：开户行行号为一组 12

数字。 



 

4.在职在岗情况填报 

 

4.1 选择“在岗（继续享受资助）” 

核对单位信息，无误后点击下一步 

 

注意：在此，有三条信息须要填写，即“工作性质”“就

业协议签订时间”（要与劳动合同或三方一致）“从事工作内

容”。 

填报信息完毕，点击下一步。 

下载“在职在岗情况表”模版 



 

核对《基层就业在职在岗情况表》中内容并按实际情况

填写，本人签名处必需手签，填好日期。 

注意：“单位人事部门盖章”处，须加盖单位人事部门章

或者单位公章，其他章可代替人事部门章，须出具相关说明。 

该表仅供参考，如单位有要求，可按单位要求进行更改，

但是必需包含学生基本信息、就业信息、工作时间等内容，

就业单位人事部门意见处必须有“该生目前就业单位、工作

岗位及实际工作地址与上一年度保持一致。”字样，必需加盖

单位人事部门章或者单位公章。 

注意：《基层就业在职在岗情况表》中，系统自动生成的

部分，不要更改。 



 

上传填报好的《基层就业在职在岗情况表》及其他相关

材料，点击下一步。 

 



 

核对信息无误后点击“提交”。 

4.2 选择“换岗（原单位内部调动，继续申请资助）” 

“就业单位名称”不应发生变化，应修改实际工作地址。 

 

填写相关信息无误后，点击“下一步”，下载模版。 

 

填写《基层就业在职在岗情况表-内部换岗》。 



 

核对《基层就业在职在岗情况表-内部换岗》中内容并按

实际情况填写，本人签名处必需手签，填好日期。 

注意：“单位人事部门盖章”处，须加盖单位人事部门章

或者单位公章，其他章可代替人事部门章，须出具相关说明。 

该表仅供参考，如单位有要求，可按单位要求进行更改，



但是必需包含学生基本信息、就业信息、工作时间等内容，

“就业单位人事部门意见”处必须有“该生目前就业单位与

上一年度保持一致，换岗属于原单位内部正常调动、提拔、

工作需要。”字样，必须加盖单位人事部门章或者单位公章。 

上传填报好的《基层就业在职在岗情况表-内部换岗》，

如若有其他证明材料，可在“其他证明材料”处上传。点击

“下一步”。 

 

 

核对信息无误后点击“提交”。 

4.3 选择“换岗（到新单位就业，继续申请资助）” 

重新填写     中的相关信息。 

 

注意事项： 



（1）一级行业/单位类型：选择“普通企业”，“涉密

企业”，“科研院所（涉密）”“科研院所（非涉密）”，“公务

员”，需在“二级行业/单位类型”继续选择所属的行业。 

公务员及选调生请选择“公务员”。在“二级行业/单

位类型”处选择“公务员（非选调生）”或“公务员（选调

生）”。“录用部门和实际工作部门是否一致”选项，如学生

选“是”，只需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无需上传二次分配就

业证明，只需要上传就业证明和录用文件等；如学生选

“否”，公务员增加录用部门选择和实际工作部门选择，且

均为必填项，系统在上传二次分配就业证明时出现提示

语：“请必上传含有县级以上（含县级）组织部门盖章的二

次分配就业证明”。 

（2）就业单位/二次就业单位：必须与劳动合同和就

业证明一致。 

（3）就业年限：必须与劳动合同和就业证明一致。 

（4）实际工作地址：必须与就业证明一致，可以与工

作单位地址不一致。选择完“实际工作地址”后会自动识

别是否为“县政府驻地”。如果为“县政府驻地”，需按照

实际选择“特定类型单位”或“艰苦行业生产第一线”。 

选择“特定类型单位”的，须要在“就业证明”中体

现学生确实在“选项”中的单位中工作。 

选择 “艰苦行业生产第一线”的，需要开具艰苦一线



工作证明，证明中须要明确写出学生在工作单位中的具体

工作，如“2025 年 9 月-12 月、2026 年 3-6 月，工作日需

要下矿井，负责井下设备、通风/排水系统的检修”等。并

在后续上传“在艰苦行业生产第一线工作证明”。 

 

如“系统中未找到对应地址” “工作地点流动”，可

以手动填写地址。“工作地点流动”的，必须在系统上传

“工作地点流动证明”。 

如果在“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垦区等地区所

在单位就业”“乡（镇）的监狱等单位”“铁路派出所”“西

部沙漠、戈壁等地区”等行政区域不明确的地方工作，按

照“系统中未找到对应地址”处理，可以手动填写地址，

并须要在就业证明上体现。 

如“工作地点保密”的，无需填报实际工作地址，须

要提供“工作地点保密证明”。如“海上作业（海岛、工作

船舶、海上作业平台）”的，无需填报实际工作地址，须要

提供“海上作业证明”。 

按照劳动合同或者就业证明，须要填写“工作岗位”

“工作性质”“就业协议签订时间”。 

填写相关信息无误后，点击“下一步”，下载模版。 



 

进入上传材料界面，按照要求进行材料上传。其中的《基

层就业在职在岗情况表-到新单位就业》表中，在“原就业单

位人事部门意见”的位置，可以更改为“就业单位人事部门

意见”，有现在的就业单位盖章即可，并须要原单位出具“离

职证明材料”，在“在职在岗情况表-到新单位就业”处一并

上传。 

 

 



点击“下一步”，进入结果查看界面，再次核对自己的

信息，必须确保信息无误后，点击“提交”。 

4.4 选择“离岗（不再享受资助）” 

直接选择“下一步”，按提示操作即可。 

在填报信息的过程中遇到问题，请联系学院资助工作

负责老师或学生资助中心。 


